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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背景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是禁止研发、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杀伤人员

地雷的国际法文书。《公约》于 2009 年 3 月 1 日生效，是“渥太华进程”的结果，

该进程是在联合国推动的论坛之外进行条约谈判的独立进程，旨在禁止杀伤人员地

雷。该进程由加拿大外交部长于 1996 年 10 月在渥太华发起，因此得名。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但是 1949 年《日内瓦四

公约》只涉及扫雷问题，并明确禁止强迫囚犯扫雷。1970 年代中期，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各种常规武器，确定地雷(通称)是战

争手段，应制订实施特别法规。 

 

人们希望《1977 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专门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

但仍无法达成最后协定，因此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单独会议，就明确的法律文书进

行谈判。因此，1980 年通过《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2001 年 12 月 21 日加以修订

，其中一个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涉及“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 

 

1993 年，国际社会更加关切杀伤人员地雷对许多冲突地区人民的影响，法国

呼吁召开《公约》审议大会。在联合国主持下，经过三年艰苦谈判，《特定常规武

器公约》缔约国通过经修订的第二议定书，更加严格地控制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和

转让。然而，《1996 年经修订的第二议定书》未顺应民间社会、联合国秘书长、红

十字委员会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的呼声，完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在通过经修订

的议定书的会议上，加拿大宣布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在国际上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 

 

谈判的历史 

 

“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国际战略会议(1996 年渥太华会议)于 1996 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在加拿大首都举行。在会议的闭幕式上，时任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

斯沃西呼吁在 1997 年年底之前通过谈判签署一项条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参加 1996 年渥太华会议的奥地利代表团拟定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第一

稿，虽然他们在发言中提到该稿，但没有正式分发。该稿现在题为“奥地利草案”

，仅有小修改，于 1996 年 11 月向世界各地分发。为支持所谓的渥太华进程，友好

国家组成“核心小组”，最初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爱尔兰、墨西哥、荷

兰、挪威、菲律宾、南非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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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996 年，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一些与杀伤人员地雷有关的决议。1993 年

12 月 16 日未经投票通过第 48/75 K 号决议，其中执行段落第 1 段呼吁暂停出口杀

伤人员地雷。1996 年 12 月 10 日，吸引 115 个共同提案国的第 51/45 S 号决议以

155 票对零票、10 票弃权获得通过。执行段落第 1 段促请各国“大力谋求一项有效

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的国际协定,以求尽早

完成谈判”。 

 

1997 年 2 月 12 日至 14 日，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案文专家会议在奥地利维

也纳举行，各国第一次有机会直接评论奥地利的公约第一稿。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

，奥地利于 1997 年 3 月 7 日拟订条约案文第二“暂定”稿，将其分发给核心小组。

1997 年 3 月 14 日完成奥地利第二稿。 

 

1997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在波恩举行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核查措施国际专家

会议，这是 1996 年渥太华会议的第二个正式后续聚会。各国意见仍有分歧，一些国

家认为详细核查对确保任何有效协定至关重要，其他国家则认为拟议协定主要是人

道主义性质，强调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明确规则至关重要。1997 年 4 月 28 日，奥

地利向核心小组散发第三稿，该稿经修订后，特别是在遵守问题上，于 1997 年 5 月

14 日印发。 

 

1997 年 6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国际会议(布鲁塞尔会议

)，对参加即将举行的外交会议的甄选程序作出规定，并正式确定奥地利第三稿是会

议谈判的基础。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 156 个国家中有 97 个国家签署了《布鲁塞尔宣

言》，其中申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全面禁止使用、储存、生

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所有储存和清除的杀伤人员地雷；在受影响国家排雷

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并提供援助。《布鲁塞尔宣言》还提到举行外交会议，以通过条

约，并确认奥地利第三稿将是会议的谈判基础。 

 

1997 年 9 月 1 日在挪威举行了国际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奥斯陆外交会议(奥

斯陆外交会议)，会议由南非常驻日内瓦裁军问题会议大使雅各布·塞莱比主持。在

奥斯陆外交会议开幕式上，各位代表默哀一分钟纪念威尔士公主戴安娜，她生前积

极参加禁雷活动，在上周末巴黎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丧生。1997 年 9 月 18 日，在进

行谈判 3周之后，《公约》正式获得通过。 

 

主要规定摘要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旨在结束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痛苦和伤亡，要求

缔约国永不使用、发展、生产、储存或转让杀伤人员地雷；销毁现在储存的杀伤人

员地雷；清除雷区；帮助受害人。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有需要的缔约国可请求援助

，“能够提供援助”的缔约国应提供援助(第 6 条)。现有或已建立各种机制，旨在

支持这些合作和援助规定。 

 

《公约》规定，地雷是指“布设在地面或其他表面之下、之上或附近，并设

计成在人员或车辆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的一种弹药”。杀伤人员地雷是指“设

计成在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而使一名或一名以上人员丧失能力、受伤或死

亡的一种地雷”。但杀伤人员地雷的定义有限定，即“设计成在车辆而不是人员出

现、接近或接触时引爆，并且装有防排装置的地雷，不视为杀伤人员地雷”(第 2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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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必须“尽快地，但至迟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对该缔约国生

效后“4 年内”，销毁其所储存的属其所有或拥有、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杀

伤人员地雷(第 4 条)。“管辖”一词通常指缔约国主权领土的全部(即使储存的杀伤

人员地雷可能属于另一国家)，“控制”一词可域外适用，例如，如果某缔约国占领

另一国领土，在此过程中控制了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缔约国可“为发展探雷、扫

雷或销毁地雷的技术和进行这些方面的训练而保留或转让一定数量的杀伤人员地雷

”。此外，允许为销毁目的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第 3 条)。 

 

每一缔约国必须尽快但至迟在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10 年内，销毁在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第 5.1 条)。“雷区”是指由于布有或者

怀疑布有地雷而具有危险性的区域(第 2.5 条)。虽然扫雷行动正在进行，但受布设

杀伤人员地雷影响的缔约国必须“尽其努力，查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所有已知或怀

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还必须标明雷区的周边界线，加以监视，并用围

栏或其他方式保护起来，以确保有效地阻止平民进入(第 5.2 条)。 

 

起草《公约》时考虑到一些缔约国可能不能够遵守十年期限，例如由于沾染

水平或现有能力和资源。因此，缔约国一次可至多申请延长十年(见下文)。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确定，在《公约》生效后五年后，缔约国每年举

行会议，直至 2004 年举行第一次审议大会。缔约国年会得到非正式的“闭会期间常

设委员会”的支持，一直持续到 2009 年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审议大会(见下文)。在第

二次审议大会上，缔约国再次决定在订于 2014 年举行第三次审议大会之前举行年会

。 

 

不能对《公约》规定有任何保留。这意味着缔约国不能取消适用《公约》的

任何规定或减小适用程度：所有 22 条完全适用每一个缔约国。 

 

《公约》的普遍性和执行情况 

 

《公约》于 1997 年 12 月 3 日和 4 日在渥太华开放供签署时，共有 122 个缔

约国签署了《公约》。如上所述，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必要数目的批准书或加入

书(40 个)后，《公约》于 2009 年 3 月 1 日生效。截至 2010 年 3 月，156 个国家加

入《公约》，超过世界各国的 3/4。但一些主要军事大国，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尚未加入

《公约》，但事实上他们遵守《公约》的许多规定。 

 

2009 年 12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执行情况的第 64/56 号决议。该决议以 160

票赞成、零票反对、18 票弃权(包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记录表决方式通过。在投

赞成票的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 19 个国家不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缔约

国(见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64/391)。 

 

如上所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规定的两个主要义务是销毁储存的杀

伤人员地雷，以及销毁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雷区中的杀伤人员地雷。在 2008 年 11

月举行的《公约》缔约国第九次会议上，15 个缔约国请求延长《公约》第 5 条规定

的销毁雷区杀伤人员地雷的最后期限并获准。200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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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公约》第二次审议大会上，又有 4 个缔约国请求延长第

5 条规定的最后期限并获准。 

 

在第二次审议大会上，《公约》之“履约支助单位”编写的报告指出，世界

五分之四以上的国家不再储存杀伤人员地雷，缔约国共销毁 4 200 万多个地雷。报

告还指出，自 2004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第一次审议大会以来，4 个缔约国错过销

毁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的最后期限，截至 2009 年 12 月，其中 3 个国家仍未遵守规

定。 

 

《公约》对随后法律发展的影响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是随后就武器进行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具体而

言，2008 年 5 月 30 日在都柏林通过并于 2010 年 8 月 1 日生效的《集束弹药公约》

的许多规定借鉴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规定或受到其启发。 

 

关于集束弹药的奥斯陆进程和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进程有明显的相似

之处。这两个进程均由单一国家发起，并得到承诺禁止的其他国家的核心小组的支

持(即回归传统做法，制订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而且在联合国之外举行的外交

会议通过了这二个进程达成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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